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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養路巡查 

2.1 說明 

為確保國道高速公路各項設施之完善、行車順暢安全，養護單位必須確實執行巡查制度，

瞭解養護路段狀況並填具巡查系統或相關巡查報告表格，如有重大特殊情況，則應以專案或

緊急案件處理，以確保行車安全。 

2.2 巡查範圍 

養護單位管養高速公路路權範圍內之各類公路設施。 

2.3 巡查方式及頻率 

「巡查」係指養護單位就管養範圍作巡視與檢查，各類巡查作業之頻率，詳表 2.3.1「巡

查頻率彙整表」，巡查方式分為： 

2.3.1 經常巡查 

分為日間經常巡查及夜間經常巡查，主要係針對養護單位管養高速公路路權範圍內

之各類公路設施所作之巡查。 

1. 日間經常巡查： 

原則每日 1 次(或依表 2.3.1「巡查頻率彙整表」辦理)，由養護單位正、副主管指

派工程司或經訓練之人員辦理。原則上以 2 人為 1 組，並攜帶行動紀錄設備，共

乘 1 部巡查車輛，從車上以目力檢視高速公路各種狀況。若發現有影響行車安全

之虞，應即時通報或適當處置。有關鋪面、橋面、伸縮縫等之檢查，可憑車輛駕

駛時之操作性、衝擊響聲及震動等判斷公路之實況。日間經常巡查記錄應於『國

道巡查管理資訊系統』中填報「日間經常巡查報告表」(表 2-1)，供後續追蹤管考。 

2. 夜間經常巡查： 

每月至少 1 次，原則同日間經常巡查方式，其著重於照明、標誌、標線等設施之

查看，由養護單位正、副主管指派工程司或經訓練之人員辦理，夜間經常巡查記

錄應於『國道巡查管理資訊系統』中填報「夜間經常巡查報告表」(表 2-2)，供後

續追蹤管考。 

2.3.2 定期巡查 

定期巡查除利用巡查車輛外，必要時以徒步或攀登方式進行，儘可能接近公路設施，

作較詳盡之檢查，以檢視各項設施之安全情形。 

2.3.3 特別巡查 

在颱風前後、豪雨、地震或重大交通事故後，立即對高速公路構造物作檢查(詳後各

章節辦理)；各設施颱風前之特別巡查，為接獲海上颱風警報後，24 小時內完成填寫「防

颱整備檢核暨道路設施巡查表」(表 18-1)，豪雨及地震後所作之特別巡查詳各相關章節

規定辦理。 

定期巡查及特別巡查，應由養護單位正、副主管指派工程司或經訓練之人員辦理。

養護單位針對轄管公路之巡查作業，如有人力不足等情事，得委外辦理巡查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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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巡查注意事項及處理 

1. 巡查時發現有影響交通安全者應即予處理，巡查完畢應即填具巡查報告表，送請養護

單位正、副主管核定後即時派員處理或通知廠商即時辦理，如係重大或特殊情況者，

必須拍照存證，並簽報上級有關單位派員會同現場勘查後，以專案或緊急案件處理。 

2. 巡查時若發現缺失應詳予記錄各項設施之缺失情形，作為爾後對既有設施改善之參考

依據。 

3. 養護單位主管機關應就管轄路線範圍，劃分區段實施養護、巡查、檢測，認有損毀及

影響交通安全之虞，應採取必要措施。前項巡查、檢測結果，如其危害公路設施之原

因，位於公路路權外之公、私有土地者，除書面通知土地所有人、占有人、使用人或

管理人及相關主管機關依法處理外，公路主管機關得依『災害防救法』規定，採取緊

急應變之處置。 

2.5 巡查項目及各項報表 

1. 各類巡查頻率及報告表參考表 2.3.1、表 2-1 及表 2-2。 

2. 定期巡查報告表及特別巡查報告表詳如本手冊各章節巡查表。 

2.6 人員管理及培訓 

養護單位每年必須舉辦本手冊及國道巡查管理資訊系統教育訓練，以提升養護作業人員

對手冊內容及高速公路各養護巡查系統之熟練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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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3.1 巡查頻率彙整表(1/2) 

主分

類 
次分類 

經常巡查 定期巡查(檢測、監測、

調查、檢查、巡檢) 
特別巡查(檢測、檢查) 

日間 夜間 

路基

及邊

坡 

路塹 路塹 1 次/日 

路堤 1 次/月 
 詳見第三章第 3.2.1 節 詳見第三章第 3.2.1 節 

路堤 

鋪面 

瀝青混凝土 主線 1 次/日 

匝道 1 次/週 
 

詳見第四章第 4.2.2 節

及第 4.2.3 節 
詳見第四章第 4.2.4 節 

水泥混凝土 

橋梁 

鋼構橋 1 次/月  

詳見第五章第 5.2.2 節

及第 5.2.3 節 
詳見第五章第 5.2.4 節 伸縮縫 

1 次/日  
欄杆 

隧道 
襯砌 1 次/日  

詳見第六章第 6.2.1 節 詳見第六章第 6.2.1 節 

路面及排水設施 1 次/日  

排水 

設施 

路面排水設施 
主線 1 次/日 

匝道 1 次/週 
 詳見第七章第 7.2.2 節 詳見第七章第 7.2.3 節 

邊坡排水設施 從邊坡頻率  從邊坡頻率 從邊坡頻率 

橋梁排水設施 從橋梁頻率  從橋梁頻率 從橋梁頻率 

隧道排水設施 從隧道頻率  從隧道頻率 從隧道頻率 

交通

工程

設施 

標誌 

1 次/日  

(匝道除外) 
2 次/月 

詳見第八章第 8.2.2 節 詳見第八章第 8.2.3 節 

標線 

道路照明 

護欄 

1 次/日 

(匝道除外) 
 緩撞設施 

防眩設施 

地磅設施 1 次/週  

交控設施   詳見第九章第 9.2.1 節 詳見第九章第 9.2.2 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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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3.1 巡查頻率彙整表(2/2) 

主分

類 
次分類 

經常巡查 定期巡查(檢測、監測、 

調查、檢查、巡檢) 
特別巡查(檢測、檢查) 

日間 夜間 

路容

景觀 
路容清潔及植生 1 次/日  詳見第十章第 10.2.2 節 詳見第十章第 10.2.3 節 

隔音牆   詳見第十一章第 11.2 節 詳見第十一章第 11.2 節 

建築物   
詳見第十二章第 12.2.1 節

及第 12.2.2 節 
詳見第十二章第 12.2.3 節 

機電

設施 

隧道區機電設施   詳見第十三章第 13.2.1 節 詳見第十三章第 13.2.1 節 

抽水站機電設施   詳見第十三章第 13.2.2 節 詳見第十三章第 13.2.2 節 

污水處理場機電

設施 
  詳見第十三章第 13.2.3 節 詳見第十三章第 13.2.3 節 

服務區機電設施   詳見第十三章第 13.2.4 節 詳見第十三章第 13.2.4 節 

辦公區 

(含舊收費站) 
  詳見第十三章第 13.2.5 節 詳見第十三章第 13.2.5 節 

路權

維護

管理 

路權界樁  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2.1 節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2.1 節 

路權占用  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3 節  

違章建築  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4 節  

出租或補償提供

使用 
 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5 節  

違規樹立廣告物  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6.1 節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6.1 節 

公路兩旁禁限建  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7.1 節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7.1 節 

管線等設施物  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8.1 節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8.1 節 

柵欄  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9.3 節 詳見第十四章第 14.9.3 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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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  日間經常巡查報告表 

巡查單位：   天氣狀況(晴/陰/雨)：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公路編號： 

巡查項目 檢 查 項 目 

樁  號 

狀 況 

擬辦理改善

意見(含預定

完成時間) 

辦理情形及

完成時間 
北上

(西向) 

南下

(東向) 

路基及邊

坡 

1. 路基損壞滑落。 

2. 邊坡沖蝕塌落、滲湧水。 

3. 其他。 

*路塹1次/日、路堤1次/月。 

  

   

鋪面 

1. 路面裂縫、坑洞。 

2. 路面剝落(離)、積水。 

3. 路面跳動凹凸。 

4. 其他狀況。 

*主線1次/日、匝道1次/週。 

     

橋梁 

1.混凝土欄杆明顯之破損。 

2.金屬欄杆斷落或缺少。  

3.伸縮縫車輛行經是否有跳動、翹起、脫

落或異常聲響。 

4.其他。 

  *伸縮縫、欄杆1次/日、鋼構橋1次/月。 

     

隧道 

1. 洞口邊坡是否坍塌。 

2. 襯砌是否開裂或漏水。 

3. 路面及排水設施是否凸起、破損。 

4. 其他。 

*襯砌1次/日、路面及排水設施1次/日。 

     

排水設施 

1.垃圾、雜草、土砂等阻塞、淤積。 

2.格柵損壞。 

3.結構損壞。  

4.其他。 

*主線1次/日、匝道1次/周。 

     

交通工程

設施 

1. 標誌牌歪倒損壞、文字圖示脫落不清。 

2. 標線磨損、標記脫落。 

3. 白天路燈仍點亮。 

4. 防眩板歪倒脫落。 

5. 號誌不正常。 

6. 其他。 

*標誌、標線、道路照明、護欄、緩撞設

施、防眩設施:1次/日(匝道除外)。 

*地磅設施:1次/週。 

     

路容景觀 

1. 路容清潔(路肩及邊坡綠地有無垃圾、雜

物或動物屍體等)。 

2. 植生(有無植株傾倒、藤蔓雜草滋生；有

無遮擋標誌牌或枝葉伸出護欄情形。) 

*路容清潔及植生:1次/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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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側設施 

1. 公路兩旁附著物有礙行車安全。 

2. 護欄損毀、彎曲、黏附污物。 

3. 其他。 

     

其他 

1. 施工路段交通維持措施。 

2. 是否有散落物影響行車安全。 

3. 路側電源箱的門被打開或有不明電

纜、無人機房門窗被打開或疑有外人進

入。 

4. 是否有非法人士進行纜線竊盜行為。 

     

巡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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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2  夜間經常巡查報告表 

巡查單位：  天氣狀況(晴/陰/雨)：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： 

公路編號： 

巡查項目 檢 查 項 目 

樁  號 

狀 況 

擬辦理改善

意見(含預定

完成時間) 

辦理情形及

完成時間 
北上

(西向) 

南下

(東向) 

交通工程

設施 

1. 標誌牌面識讀不清楚。 

2. 標線不明晰、標記反光不明顯。 

3. 整組電燈未正常點亮，個別電燈不亮。 

4. 號誌不正常。 

5. 其他。 

*標誌、標線、道路照明:2次/月。 

  

   

夜間施工

工地安全 

1. 夜間施工路段交通維持措施。 

2. 其他。 
     

其他 
1. 是否有散落物影響行車安全。 

2. 是否有非法人士進行纜線竊盜行為。 
     

巡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： 

 


